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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扁司改藍圖之回顧 

  為因應2000年總統大選，陳前總統陣營於1999年底曾出版一套「新世紀 新出路—陳

水扁國家藍圖」叢書，其中有關司法改革的具體方案收錄於第二冊「國家體制改造」

中，其中洋洋灑灑臚列高達二十一大點（以下簡稱阿扁版），本文茲節錄如下： 

一、提名人格獨立、有弘觀視野……以人權為本的人士為大法官 

二、任命司法、法務及檢警調首長，應以公正、專業和能力為考量 

三、彰顯國民主權 

四、推行法條及司法文書白話文 

五、調整當事人在法庭上席位 

六、制定特別法建構肅清貪瀆的特別機構 

七、實施法官及檢察官全面性評鑑及淘汰制度 

八、確保檢察體系外部獨立，有效打擊黑金 

九、全面體檢警察制度，提高警察素質 

十、廢除法官考試，從優秀的檢察官、律師及學者中選任 

十一、刑事訴訟程序應使檢察官負起實質舉證責任 

十二、提高第一審法官素質，建立金字塔式訴訟制度 

十三、檢討解決積案及遲延問題 

十四、普及公證制度，並加強訴訟外解決紛爭程序 

十五、培養鑑識人才，充實配備，增強科學辦案能力 

十六、強化偵查中辯護人地位和功能 

十七、制定法律扶助基本法、犯罪人被害保護制度 

十八、普及法治觀念，提升人民法律意識 

十九、法學教育及法曹養成應加強專業倫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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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改造律師制度，實施律師評鑑，強化律師公益角色與在職教育 

二十一、全面體檢獄政、假釋、更生保護等制度，提高教化功能 

小英的司改政策 

  為因應2012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從2010年8月起，於十年政綱裡亦有司改主張（以下

簡稱「政綱版」）的提出，本文亦一併彙整如下： 

一、由總統親自領導司法改革：由總統適時召集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增加人民團體

代表的參與，整合司法改革政策及各項議題的意見並規劃具體改革措施及時

程。 

二、建立人民參與審判機制：在特定類型案件，採行參審或陪審制及其配套。 

三、全面檢討違反「刑事人權保障」之制度及運作 

四、加強司法人員的專業能力 

五、適時檢討司法人員任用及監督淘汰機制 

六、建立友善人民的司法環境 

七、健全違憲審查機制及其配套 

八、普及法治教育及司改政策理念 

比較與分析 

  即便經過了十一個年頭，阿扁版的司改藍圖猶如台灣時下流行的「吃到飽」餐廳一

般，應有盡有。至於政綱版，乍見下數量或許不如阿扁版的洋洋灑灑，但若進一步比

較，可發現相較於阿扁版裡細節性事項（如法庭席位、文書白話文）與綱領性事項（如

國民主權、普及法治觀念）高低交錯的不協調，政綱版更合乎邏輯地先掌握司改大方

向，進而再於各該原則項下展開改革。鋪陳方式猶如結構頗為嚴謹的迷你學術論文，從

此可窺見蔡英文濃郁的學者性格，及對於政策理性的偏好。 

  至於內容上，筆者認為政綱版有兩大超越阿扁版的重要特色，尤其值得關注： 

 一、總統召集全國司改會議，親自領導： 

  僵硬、保守、甚至與黨國體制牽連甚深，這些都可拿來作為形容台灣司法沉痾的詞

彙。李登輝執政時期由總統邀集審、檢、辯、學各方共謀司改大業的魄力迄今讓人印象

深刻，阿扁版裡則遺漏了以總統高度推動司改的想法，相當可惜。政綱版則將此列為首

項司改作為，宣示若當選總統，將於2012年底召開此會議，這一點相當、相當、相當值

得激賞。據筆者瞭解，民進黨在內部學者專家研議階段似無此點政策，而係由蔡英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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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審閱後所補充。筆者認為，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除學者性格外，蔡英文也具備相當程

度的中央行政經驗，因此才能深諳在體制內展開司改作為的侷限性。 

  析言之，在文官體系內，司法官僚從來就是最保守僵化的一群，由於熟稔法律且大

權在握，只要影響到其既得權益，再好的司改方案也寸步難行。惟有依靠體制外力量，

才能夠讓冥頑不靈的司法官僚屈服。舉例而論，為子關說的最高法院法官蕭仰歸破壞司

法公正，理當撤職查辦。但官官相護的公懲會居然只作出六個月停職處分，2011年8月初

蕭仰歸還希望申請復職。試想當時若無輿論媒體撻伐造成馬政府極大壓力，蕭仰歸怎可

能甘願從復職改為退休？由此可見，司改的動力來源在體制外而非體制內，惟有匯集各

方力量，方能突破頑固的司法堡壘。 

 二、研擬轉型正義機制，追查枉法裁判真相及責任： 

  根據輿論媒體的普遍觀察，相較於凡事「衝衝衝」的陳水扁，蔡英文過於強調說理

的學者性格常給外界魄力不足的觀感。但是若能察覺到蔡英文勇於在政綱版裡放入轉型

正義，作為引領司改的主軸理念之一，當應可破除外界刻板印象。 

  所謂轉型正義的觀念與實踐，意即在邁向民主化之後，對於威權統治時期侵害人權

的調查、平反、補償，從制度面與法律面著手，為防止再威權化所做的努力。這個作法

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軍對德國納粹黨人及日本法西斯勢力的肅清。西班

牙、捷克、波蘭、南非、智利、瓜地馬拉等經歷過威權統治國家，在轉型為民主體制時

也曾面對類似問題。這些國家對轉型正義的作為，主要可以歸納為：釐清歷史真相、對

受害者予以救濟與平反、對加害者進行法律訴究與道德譴責、從制度上防止威權復辟與

再現等。 

  許多國內外論者咸認為台灣自1990年以來民主大幅進展，但從三權分立角度來看，

這個觀點只能說僅有三分之二是正確的。詳言之，對在於行政、立法部分，藉由總統直

選與國會全面改選，使得這兩權必須直接從主權者人民取得民主正當性，與威權時期黨

國一體、中國國民黨一黨獨大地盤據行政、立法權的情境大相逕庭，不可同日而語。然

而，被多數人忽略的司法權部分，則無明顯進步。換言之，台灣民主轉型的範圍僅及於

行政與立法，至於威權時期動輒侵害人權、打壓異己的司法體制，縱使制度外觀上略有

修正，但在人員構成上卻有從黨國威權時期沿襲至今的封閉、保守、僵化結構，早已自

成一個封閉的利益集團並與民意漸行漸遠，不僅無法與時俱進而隨機應變，時而成為戕

害人民權利、民怨積累的主要源頭之一，甚至繼續協助中國國民黨作為追殺政敵幫凶。

猶記1995年台中市發生衛爾康餐廳火災，六十四人不幸罹難。受害者家屬控告市長林柏

榕未盡督導之責，時任中國國民黨秘書長的許水德卻安慰林柏榕說「法院是國民黨開

的」。有趣的是，同年11月新黨秘書長趙少康因台灣省議會副議長楊文欣賄選案被判無

罪而表示，許水德所言不差，說的都是「真心話」。由於司法官考試、訓練及升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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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差，使得過去威權體制時代的法官及司法體系的重要職位，幾乎莫不屬於中國國民

黨籍，受中國國民黨約制。有些高層司法人員，如前司法院副院長洪壽南還特別感謝中

國國民黨栽培。總的來說，許水德縱橫政壇數十年，似乎沒留下什麼值得一提的政績，

最被人記得的大概就是這句經典名言，恰成中國國民黨干涉操控司法的最佳「自白」。 

  目睹2008年政權輪替後中國國民黨以掃貪之大義名分整肅政治異己、騷擾政敵手段

的洗禮，台灣人民應已深切感受司法不正義的本質。除扁案外，不管是特別費案、嘉義

陳明文案、雲林蘇治芬案，泛綠陣營的政治人物被司法抹黑的現象一再反覆重演。反觀

藍營部分，從特別費案、三中（中廣、中視、中影）案、國發院土地弊案到北市花博弊

案，若非案沉檢方多年，就是老找「余文們」作替罪羔羊，如此司法哪有公正可言？即

便到了2011年8月，掌握檢調大權的法務部長曾勇夫，針對雲林縣斗六市市長補選結果，

在沒有確切證據下，居然膽敢一面公然指摘落敗一方賄選，一面為中國國民黨籍勝選人

背書，讚頌其「卓越表現」，選民投票乃「選賢與能」，這種令查賄公正性澈底淪喪的

偏頗發言，若在任何民主國家早該立刻謝罪下台，但是反觀台灣，曾勇夫卻得到馬總統

及法務部官僚體系的全力護航，台灣司法存在結構性的不正義，由此可見。 

  總而言之，對於早被台灣主流媒體抹黑殆盡的轉型正義理念，若是基於機巧的選舉

算計，民進黨理應避之唯恐不及，以防止被對手及主流媒體當作攻訐抹黑的失分點。筆

者事前並不期待民進黨在十年政綱內能提到這個「不討喜」的詞彙。令人意外的是，出

爐的政綱版不但沒有刻意閃避，反而大方地論述轉型正義在司法部門的重要性，筆者相

當歡欣地承認在此犯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錯誤。◆ 


